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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加群
分享您的案例
以案说法
传递公平正义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涉及老年人的继承纠纷、合同陷阱
等法律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帮助老年人看清法律风险、守住“钱

袋子”、护好“家底子”？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过一
批典型案例，梳理出老年人易踩坑的法律风

险点。

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案例三

  赵先生多年来在公园从事快板表演与教学
工作，其间曾获多项荣誉，并受邀参与相关节目

录制。
  近年来，金某频繁在公园内辱骂赵先生，所用言辞

低俗。此外，金某还多次在他人（包括儿童与外籍人士）
进行表演互动时进行干扰，甚至有持棍挥舞的行为。针对金某

的上述举动，警方与公园工作人员曾多次进行劝阻，派出所还
曾对其作出罚款50元、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此后，赵先生向法
院提起诉讼，诉求包括要求金某停止辱骂与骚扰行为，并就其侵
害自身名誉权的行为进行道歉和赔偿。赵先生称，金某滋事的原
因是曾试图拉拢他人到别处开展活动，但未能成功。
  金某则辩称，自己同样享有在公园娱乐的权利。他提到，此前
曾因赵先生的活动“扰民”而报警，且自身患有抑郁症，愿意尽快
妥善解决此事。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金某需立即停止实施侵害赵先生名誉权的
行为，需就其侵害行为向赵先生提交书面赔礼道歉，同时需向赵先生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法官说法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
证明。
  根据在案证据，赵先生在公园进行快板表演活动，并未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金某多次在公共场合对赵先生进行辱骂，言词
低俗，行为明显不当，贬损赵先生人格，对赵先生社会评价造
成负面影响，对赵先生精神上带来一定痛苦，侵害了赵先生的
名誉权。因此，对赵先生要求金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诉

讼请求，法院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
金，考虑到金某侵权行为的时间、频次、场合、具体

情节等因素，以及此事对赵先生正常生活的影响和
精神上遭受的痛苦，赵先生主张5000元数额属于

合理范围，法院予以支持。
  居民在公园正常娱乐系正当活动，不应

受到他人辱骂干扰。公开辱骂属于侵害他
人名誉权及人格尊严的行为。面对侵

权行为，可以勇敢拿起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身权利。

  本报综合报道

 今年满60岁的张
先生，于2024年向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要求确认其与某公司在

2003年7月至2006年3月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张先生称，自己于2003

年6月至2006年3月在该公司工作，其
间参与过公司项目，双方曾签订劳动

合同但现已遗失，且公司未为其缴纳
此阶段的社会保险。对此，该公司辩

称，张先生主张的劳动期限已超过20
年。经核查，当时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离
职，公司也多次搬迁，相关材料无法查
实，因此无法核实张先生的身份及所述内
容。最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张
先生的仲裁请求。张先生对该裁决不服，
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张先生提交了加盖
该公司印章的会员证作为证据。应张先
生申请，法院前往档案馆调取了其曾参
与项目的档案材料。材料显示，相关
人员签字处有张先生的签名，且材料
体现的最晚时间为2006年2月。综

上，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张先
生与该公司在2003年7月至2006
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
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
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
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
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
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
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
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
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为在退休前补缴社会保
险，张先生积极主张确认劳动关系。
虽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已过多年，但张先生能够提供多年前
工作的档案材料，以证明其主张，为
后续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金提供
了便利条件。
  劳动者应当及时关注自己的档案
流转情况，临近退休前更应主动
了解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如发
现问题，尽早、积极与用人
单位协调，必要时向相
关部门主张权利。

案例一

 周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
起，便承租了一处直管公房，

与妻子、女儿共同居住。2003年，
周先生的妻子去世后，他与女儿周

甲共同向公房管理单位申请，将该房
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周甲。此后，周先生

再婚，且一直在此房屋内居住。
  2021年，周先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2022年，周甲以三项理由将周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其腾退该承租公房。这三项理由分别

是：周先生长期“霸占”涉案公房、周先生再
婚配偶的子女对其负有赡养义务、周先生另有住

处。最终，法院驳回了周甲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
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
合法权益。所以民事主体在主张和行使民事权利时，

应合法、合情、合理，不得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定义
务。赡养老人既是传统美德，也是法
律义务，赡养义务人不得以主张行使
民事权利的方式和手段逃避、违反赡养
义务，损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周甲虽然是公房承租人，但
其承租权源于父亲周先生的让与，现周先生
已年迈并患有重大疾病，周甲更应尽力对周先
生赡养扶助，陪伴父亲安度晚年，但周甲在当
下时机要求周先生腾退房屋，违反了赡养义务，
将造成逃避赡养的实际后果，属于滥用民事权利
的情形。
  子女行使权利应合法、合情、合理，不得因行使
权利违反赡养老人的义务，赡养老人时，要充分考虑
老年人面临的困难，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对老年人的
经济、精神生活做出合理、妥善的安排。在住房方面，
不能强行要求老年人迁居至条件低劣的房屋。

案例二


